
问： 如果街头上的辅警在工作中因其不当行为造成我

的助动车损坏的，我该向谁索赔？

答： 据《上海市公安机关警务辅助人员管理条例》第三

十九条的规定，辅警在履行职责时，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

组织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 由所在公安机关依法承担赔偿

责任；公安机关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后，有权向故意或者有重

大过失的辅警进行追偿。 故，就您所述的情形而言，您可以

要求该辅警所在公安机关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问： 夫妻可能是为了规避房产限购政策而离婚，所购买

的房屋登记于夫妻一方名下，该房屋是否属于其个人财产？

答： 司法实践中， 对于产权房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一般原则是：非婚状态下购买的房屋为个人财产，婚内购买

的房屋为夫妻共同财产。考虑到从签订买卖合同到产权登记

往往有时间差，而产权登记只是买卖合同履行的结果。因此，

司法实践中一般以签订买卖合同的时间来判断房屋是否属

于婚内购买。 但上述一般规则并不排除夫妻可在非婚状态

时即以共同购买的合意共同出资购买房屋，此时该房屋宜参

照夫妻共同财产予以处理。在发生夫妻可能系为规避房产限

购政策而离婚购房的情形时，法院会综合考量签订房屋买卖

合同时间、离婚时是否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是否复婚等事实

来判断房屋究竟属于一方个人财产还是夫妻共同财产。 若

查明出资来源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共同财产的，至少应对该

出资金额予以分割。

问： 疫情期间赠送的保险是否有效？

答： 疫情期间，许多保险公司向医护工作者等赠送了健

康保险等。 对该赠送保险，若被保险人享有保险利益且保险

合同已经成立并生效，则被保险人在发生保险事故时，可以

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要求保险公司进行理赔。

（上海翰鸿律师事务所 金玮律师）

15

2022 年 9 月 5 日 星期一 / 本版编辑：殷志军 版面设计：卜家驹

徐汇报

法 治

FA ZHI

�通讯员 邱恒元

月子中心的钱“不翼而飞”？ 原来是“内鬼”作祟

“不翼而飞”的巨额钱款

T 公司是一家提供母婴护理服务的

公司， 主要经营项目是为产妇提供专业

产后恢复服务的场所， 也就是俗称的月

子中心。 2021 年 6 月，T 公司经理在和财

务人员核对客户入住信息时发现， 有五

位客户入住后公司并未收到相应款项。

但是当经理联系上这五位客户后， 她们

却均表示已经付费给公司客服部主管杨

某，还提供了相关付款凭证。

那这几笔钱究竟到哪去了？ 感到困

惑的二人继续核对账目， 发现了更多未

收到入住客户服务费款项的情况。 因涉

及到的金额巨大， 公司立刻派人前往徐

汇公安分局报案。 随着调查的不断深入，

种种迹象都指向杨某有重大嫌疑。 最终，

警方在 T 公司将犯罪嫌疑人杨某抓获。

到案后，杨某交代了犯罪事实。

利用漏洞侵占公司 320余万元

2019 年 9 月，杨某入职 T 公司担任

客服， 于一年后担任客服部主管工作，

主要负责为客户提供服务等工作。 由于

公司没有专人负责收费，所以杨某也兼

有收取客户费用的职责，即让客户刷公

司的 POS 机或是扫描公司二维码进行

付款。

在工作中， 杨某注意到经常会有客

户因个人原因取消入住，久而久之，财务

如果发现没有收到客户付款， 就会习惯

性地认为是客户取消入住， 并不会去核

实客户有没有实际入住， 更不会因此去

联系客户。 而且公司对收据管理不严，自

己可以随便领取收据。

发现这些管理漏洞的杨某就动起了

歪脑筋，自己去申请了一台 POS 机，在收

取客户订金和尾款时， 让她们通过自己

的 POS 机或二维码付款， 把这些钱纳入

了自己的囊中，再自行开收据给她们，财

务和客户也没察觉什么异常。 经司法鉴

定，在近 2 年的时间里，杨某利用职务之

便收取 83 名客户（及其家人）钱款，侵占

单位钱款共计人民币 320 余万元， 据杨

某供述，均被其用于个人消费。 此外，检

察官还发现杨某在 2020 年 1 月曾因犯

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

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

也就是说， 杨某在缓刑期间仍在持续违

法实行职务侵占行为。

日前，经徐汇区人民检察院依法提起

公诉， 徐汇区人民法院依法撤销杨某前罪

缓刑，并以职务侵占罪，判处被告人杨某有

期徒刑四年五个月， 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

元；与前罪判决数罪并罚，决定合并执行有

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元。

2021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对刑法第二

百七十一条在量刑幅度等方面进行了修

改，加大了对公司、企业等单位保驾护航

的力度。 及时有效地打击职务侵占行为，

对于保护企业利益，维护市场秩序，优化

营商环境，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具有重

要意义。

同时， 检察官也想提醒企业经营者

们，在经营过程中要加强企业内部监督管

理，完善规章制度，填补管理漏洞，及时核

对账目， 同时也要加强法治教育培训工

作，提高员工们的法治意识。 而员工在日

常工作中如果发现公司存在制度漏洞，也

应当及时向公司反映，切勿心存侥幸，利

用职务便利伸出“黑手”，成为把公司财物

纳入自己囊中的“内鬼”，最终落入法网。

检察官提示 >>>

利用漏洞

线下 POS 机

收入囊中

320余万元

法治声音

一、保健品型骗局

骗子以抽奖、免费旅游等噱头吸引老年人，以

虚假体检报告等方式，谎称老年人患有疾病，虚构

或夸大产品功效、销售非法、质量不合格产品。

二、投资类骗局

1.�“投资养老”骗局揭秘。 骗子会通过组织旅

游、参观、讲座、赠送礼品等手段博取老人的信任。再

告诉老人他们有个“养老服务”的项目，投资一定金

额后，不仅可以享受利息，还能获得北上广、苏杭蓉

等地的房屋居住权。 投资越多，福利越好。

2.�“以房养老”骗局揭秘。 骗子会以“房本在家

无用”等类似话语为借口，诱导老年人将房产抵押给

公司，每月还可以获得高额利润，同时也不耽误老年

人自住或租住。

3.�“投资返利”骗局揭秘。 骗子以投资返利或消

费返利的方式诱导老年人投资消费， 现场发放粮油

米面，更有甚者还会承诺免费旅游等额外福利。

三、免费赠送骗局

骗子以销售保健药品为幌子，租场地专门针对

老年人授课，实施诈骗。 他们通过免费赠送鸡蛋、水

果还有小家电，每天都有数名的老人被吸引前去听

课。 当老人们被成功洗脑后，骗子又欺骗他们去买

毫无用处的产品，每隔几天卖一次产品，但隔天都

会如数返现，以此一步步引老年人上钩。 随着骗子

销售产品的价格逐步增加，老人们再也收不到购买

产品的返现了。

四、低价旅游骗局

随着经济的发展， 老年人对于外出游玩的热情

不断高涨， 各大热门旅游景点经常能看到老年旅行

团的身影。 但也有不少黑心旅行社为老年旅游人悄

悄“设套”。 如：旅行社以如“800 元云南五天四夜游”

等低价游、免费游的噱头吸引老年人参团旅游。随后

在旅游过程中安排各种购物环节， 将商品以高于市

场价多倍的价格卖给老人们。

五、社保类骗局

1.� 谎称代办社保的骗局；2.� 发放社保补贴或办

理“优惠”参保缴费的骗局；3.� 谎称社保卡出现异常

的骗局；4.� 谎称个人信息被盗用办理了异地社保，社

保卡涉嫌犯罪的骗局。

1.� 不要贪图便宜： 面对形形色色的骗术，一定

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贪图小利，不轻信他人，牢记

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

2.� 提高法治意识： 老年人平时要多关注新闻

媒体、社区宣传栏、标语等，了解当前多发的各类诈

骗手段，提高警惕，加强对诈骗伎俩的识别能力。

3.� 端正保健理念： 要从正规的渠道获取科学

的保健常识，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就医，不轻信所谓的

特效药、神药、进口药，以防陷入“药托”的骗局。

4.� 树立安全思维： 注意妥善保管自己的个人

信息，如本人证件号码、各种与身份信息或银行卡绑

定的账号、密码等，不向他人透露，并尽量避免通过

公共网络环境使用金融服务。

5.� 警惕上门推销： 由于老年人独自在家时间

居多，日常应多与邻居打交道，遇到可疑、陌生的人

经常观望、敲门等情况，必要时拨打 110 报警。 对上

门维修、送货、送礼物等身份不能确定的人员，尽量

等子女回家后再接待。

6.� 提高反诈意识： 无论是亲朋好友还是公检

法，提到钱（转款），第一时间是要核实其身份，无法

核实立即拨打 110 或 96110 进行求助； 在此特别提

醒公安民警不会通过电话、 网络办案， 凡是通过电

话、网络联系，要求配合办案的都是骗子。

（来源： 临沂市反电信诈骗中心）

且看，这些都是针对老年人的诈骗

警方提醒 >>>


